
莒南县国土资源局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以鲁政土字〔2018〕1833号批准的《莒南县 2018年第 2批次建设用地

征收土地方案》，莒南县国土资源局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第 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5条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地总费用：1141.1564万元。

二、土地补偿安置标准：

该项目涉及征收十字路街道大山前村，位于莒南县征地区片Ⅰ区内，土地补偿安置标准为 82.5

万元/公顷；筵宾镇海楼村，位于莒南县征地区片Ⅱ区内，土地补偿安置标准为 78万元/公顷。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按照山东省国土资源厅、财政厅《关于临沂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鲁

国土资字〔2017〕388号）规定的标准执行。

四、被征地村补偿费用

十字路街道大山前村 1139.3798万元

筵宾镇海楼村 1.7766万元

五、被征收土地所涉及的农业人员安置办法：

货币安置、农业安置和社会保险安置。

六、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及相关权利人对本方案内容如

有不同意见，请在本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以村委会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莒南县国

土资源局，联系电话 7212734。

七、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5 条

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施。

莒南县国土资源局

2019年 1月 29日


